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审 核 报 告 
大信专审字[2024]第 2-00069 号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LP. 



 
 
 

 
 
 
 
 

 

- 1 - 

电话 Telephone：+86（10）82330558 

传真 Fax：+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LP. 

Room2206 22/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No.1 ZhichunRoad,Haidian Dist. 

Beijing,China,10008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学院国际大厦 22 层 2206 

邮编 100083 

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4]第 2-00069号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编制的《盛

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贵公司与深圳盛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贸易”）签订

的《关于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相关要求，编制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

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编制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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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关于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和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139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威华股份有

限公司向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3,629,458 股股份、向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发行 8,586,525

股股份、向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 35,667,107 股股份、向深圳市前海睿泽拾叁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5,997,357股股份、向四川发展国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

“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35,340,158股股份、向新疆东方长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 2,642,007 股股份，合计发行 121,862,612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四

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锂业”）100%股权。 

2019 年 11 月 22 日，盛屯锂业办理完毕资产过户事宜，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经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亚会 B 验字（2019）

0108号）。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情况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贸易”）及其实际控制人姚雄杰对盛屯锂业业绩

作出承诺。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 

根据公司与盛屯集团、盛屯贸易签订的《关于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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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限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限”）。盛屯锂业 2019 年度、2020 年

度、2021年度、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经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不低于-608.84万元、9,433.87万元、11,455.78万元、11,531.12万元（以

下简称“承诺净利润”），2019-2022年度累计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31,811.93 万元（以下简称

“累计承诺净利润”）。 

本协议中实现净利润数均以目标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孰低确认。 

2、业绩补偿的触发条件及方式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若盛屯锂业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小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则触发业绩补偿，业绩补偿方式如下： 

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若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小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则盛屯集团、盛屯

贸易优先以补偿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

股份数量；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2019年 8月 15日，盛屯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姚雄杰自愿出具《关于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

司 2019年度补偿承诺》，约定盛屯锂业 2019年度业务补偿承诺如下： 

（1）如“业隆沟锂辉石矿”在 2019 年度内生产并实现产品销售，对于存在的亏损，本

企业/本人承诺对标的公司 2019年度净利润负值金额向上市公司予以全额补偿；本企业/本人

己向甲方补足的标的公司于过渡期内发生的亏损或损失金额，予以扣减。2019 年度全年亏损

金额少于过渡期内发生亏损金额时，过渡期亏损己补足金额本企业/本人无需上市公司退回。 

补偿金额＝2019年度全年亏损金额－过渡期己补足亏损金额。 

（2）如“业隆沟锂辉石矿”在 2019年度内未生产或未实现产品销售，本企业/本人承诺

对标的公司 2019年度净利润负值金额扣减过渡期己补足亏损金额的 1.5倍向上市公司予以全

额补偿。 

补偿金额＝(2019 年度全年亏损金额－过渡期己补足亏损金额）*1.5。 

（3）若前述约定的 2019年度亏损业绩补偿触发条件达成，上市公司应在 2019年度报告

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在 10天之内书面通知本企业/本人。本企业/本人承诺在接到上市公

司通知之日起 9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充业绩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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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届时本企业/本人无法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企业/本人承诺可以由上市公司扣减

应分配给本企业/本人的分红用以支付上述补偿； 

（5）本承诺未说明事项以《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为准； 

（6）本承诺自本企业/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 

（7）过渡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不含当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含当日），若标的资

产交割日超过 2019年 12月 31日，重新进行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本承诺内容根据监管要求

进行相应补充修订。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2021 年 8 月，公司与交易对方对原重组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并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具体调整如下： 

 1、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限调整为 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 

 2、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608.84 万元，2021 年度净利润不

低于 9,433.87 万元，2022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11,455.78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11,531.12

万元，2019 年及 2021-2023 年累计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31,811.93 万元。 

 

四、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依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2020]518Z0127 号《关于四川

盛屯锂业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21]第 2-10032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

审字[2022]第 2-00074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 2-00064 号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及大信专审字[2024]第 2-00067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

报告》，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现年度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 

2019 -608.84 -675.43 

2021 9,433.87 17,254.43 

2022 11,455.78 57,331.25 

2023 11,531.12 25,7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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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盛屯锂业 2019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口

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75.43 万元(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未实现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608.84 万元。上市公司已收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按照《关于四川盛

屯锂业有限公司 2019年度补偿承诺》相关约定支付的补偿款项 675.43万元。 

2021 年度，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盛屯锂业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254.43 万元(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超过

了 2021年度业绩承诺额 9,433.87万元。 

2022 年度，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盛屯锂业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7,331.25 万元(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超过

了 2022年度业绩承诺额 11,455.78万元。 

2023 年度，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盛屯锂业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783.67 万元(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超过

了 2023年度业绩承诺额 11,531.12万元。 

截至 2023 年末，业绩承诺期限已经届满，盛屯锂业 2019 年及 2021-2023 年累计实现的

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9,693.92 万元，已实现承诺净利润。 

 

五、减值测试过程 

（一）评估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民信”）对盛屯锂

业 2023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委托前本公司对中京民信的资质、能力

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中京民信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采用收益法进行

评估，并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出具京信评报字（2024）第 056 号《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剥

离资产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23年 12月 31 日盛屯锂业股

东全部权益可收回价值 168,370.10万元。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京民信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本次价值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京民信，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减值测试评估结果和收

购股权时《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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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一致（因政策、市场等因素导致的有合理依据的变化除外）； 

3、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已要求中京民信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

分披露； 

4、比对两次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六、减值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盛屯锂业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68,370.10 万元，标的资产未发

生减值。 

 

七、本报告的批准 

本报告于 2024年 3月 27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报出。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7日 










